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華 多 利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39）

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載列於該文件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之所有決議案已於今天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上獲得正式通過。

預計配售事項及貸款資本化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完成。

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之本公司文件（「該文件」），其內容關於（其中包括）配售事項、
貸款資本化及清洗豁免。本公佈所使用之詞彙與該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載列於該文件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之所有決議案已於今天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上獲得正式通過。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之監票
人。所有決議案均由獨立股東以投票方式表決。 EVEI及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及其聯繫人士（定義見
上市規則）（於本公司現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 29.05%權益）已放棄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決
議案投票。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不論親身或委派代表）之獨立股東（合共持有 79,970,000股股份，佔
本公司現已發行股本約 21.05%）有權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投票結果如下：

贊成 反對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有關配售事項之普通決議案 79,138,000 98.96% 832,000 1.04%
有關貸款資本化之普通決議案 79,138,000 98.96% 832,000 1.04%
有關清洗豁免之普通決議案 79,970,000 100.00% － －
預計配售事項及貸款資本化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完成。
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之在任董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陳進財 廖國輝
林慕娟
盧素華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志成
袁國華

承董事會命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進財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
等所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
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